
湖教体政字〔2022〕81 号

青山湖区区属中小学校校服招标工作实施方案
区属各学校、幼儿园：

为进一步规范校服管理工作，确保校服的品质，保障广大学

生的健康成长，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教育部、

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

管理工作的意见》(教基一〔2015〕3 号)、《关于开展全省中小学

生校服选用采购专项检查行动的通知》和《青山湖区中小学生校

服管理办法》（湖教体政字【2022】46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

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校服采购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周 云 区委教体工委书记 局 长

常务副组长：饶和庆 区委教体工委委员 副局长

副组长： 胡毓麟 区委教体工委委员 副局长

杨 燕 区委教体工委委员 总督学

李明成 区考试中心党支部书记

付庆芳 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



余 敏 区职校校长

成 员：局综合保障中心负责人周涔敏、南钢学校党总支书

记王仪娟、青山湖学校教育集团负责人张文龙、青山湖区第二幼

儿园园长毛莉丽。

招标领导小组负责招标工作的领导、决策、监督和协调工作。

招标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教体局综合保障中心，

由周涔敏担任办公室主任，具体执行领导小组交办的各项招标工

作。为了让校服采购工作顺利开展，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廉洁

高效，在管理领导小组下设三个工作小组，分别为南钢学校校服

招标领导小组、青山湖学校校服招标领导小组、青山湖区第二幼

儿园校服招标领导小组。

二、服务期限

签订合同起三年。

三、责任分工及流程

（一）教育行政部门层面

1．制定校服着装规范和管理办法，明确学生（家长）自愿原

则，明确校服工作管理和选用采购的责任主体及工作职责，明确

校服执行标准、采购时段及套数、定价机制、收费要求等内容；

2．制定本地区校服选用采购规范流程、招标文件、评分标准、

采购合同范本；

3．建立“明标识”制度、选用采购工作台账管理制度、合同

备案及信息通报制度、校服企业“黑名单”制度；

4．建立完善部门间协同工作机制，定期组织开展校服质量联

合专项检查，定期向所在地的质监部门及其所属专业纤检机构通



报校服供货企业名单；

5．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校服招标（采购）公告统一发布平台；

6．加强对学校选用采购全工作流程的指导和监督。

(ニ）学校层面

1．学校集体决策

(1）每年秋季开学前，将校服采购纳入“三重一大”事项，

在与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由学校领导班子集体决策。

(2）按照校服着装规范和管理要求，合理确定选用需求（包括

款式、套数、件数、价格区间等），制定工作方案，启动征集校服

采购意向；

(3）校服采购时段分别为小学 1、3、5 年级和初一年级、高

一年级，毕业年级不组织采购校服。

2.征集采购意向

(1）按照自愿原则广泛征求家长意见，确定是否选用校服（确

定选用校服应征得 2/3 以上家长同意）;

(2）学校原有校服款式获多数认可的，可继续沿用，保持校服

款式相对稳定。

3．组建选用组织

学校成立由学校管理人员、家长委员会代表、教师代表、学

生代表、家长代表与社会代表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负责选

用、采购、监督等工作，其中学生和家长代表占比不得低于 80%。

4．发布采购需求

(1）确定校服采购方案，以多种方式公开发布，并向当地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报备；



(2）委托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校服招标的，按公开招标流程发布

相关信息；

(3）规模较小的学校可在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联合发布

招标信息并实施招标活动；也可采取“多校联合、一校为主”的

方式采购校服。

5.确定供货企业

(1）对意向供货企业进行资格性及资料符合性审查，并做好

深度调研，核实企业质量保障能力、售后服务水平、社会信誉度；

(2）根据学校在校学生人数选取合理比例的学生、教师、家长

代表共同组成评定组，评定组人数不得少于学校人数的 30%(1000

人以上的学校不少于 300 人），其中家长和学生代表不少于评定组

总人数的 80%;

(3）组织对师生和家长进行校园文化、服装专业基础知识、着

装礼仪等方面的宣导、培训；

(4）组织意向供货企业进行样衣展示、方案说明；

(5）优先采用综合评分法，由评定组按照“质优价宜”“少数

服从多数”原则投票确定供货企业。

6．公示采购结果

(1）票选结束后，学校通过多种方式对拟确定的校服供货企

业名称、款式、质量标准及检测项目、采购价格、采购流程、服

务年限、售后服务和意见反馈渠道等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

少于 5 个工作日；

(2）公示期间无异议，或相关反映问题得到有效处理，方可签

订合同。



7．签订采购合同

(1）由学校与供货企业签订采购合同，不得委托家长委员会

签订校服采购合同，不得委托家长委员会代收取校服费用；

（2）校服纳入代收费项目的地区，学校设置代收代付专款账

户，专款专用，并及时公开财务收支情况。

8．校服检查验收

(1）校服发放前，按照合同约定，采取随机抽样方式进行验

收。重点查验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本批次成衣质量检验报告原件

及成衣质量标识，并抽取不同批次和样式的校服若干套（件）留

样封存；

(2）采用“双送检”验收的学校，检验费用不得强制向家长收

取。

9．售后服务监督

(1）采购结束后，及时公示质检报告和售后服务相关事项，

督促供货企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做好售后服务；

(2）定期组织开展校服满意度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作为后续采

购的依据。

10．资料存档备案

(1）采购结束后，将采购各环节相关资料（如会议纪要、检

测报告、投诉处理、视频、照片等）存档备查；

(2）及时向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采购合同，主动接受相

关部门监督。

四、应诉处理

学校明确具体的责任部门或专人负责接受和回应学生、学生



家长和社会人员对有关校服方面的质询、投诉，要依法依规、积

极回应、妥善应对。

五、相关工作要求

1、各单位及时成立相关机构，全面强化校服管理工作。要注

重加强校服文化育人功能的研究，大力宣传和推广校服文化。

2、及时向学生和家长公开通过招投标方式选定的校服生产企

业信息、校服执行质量标准、采购流程、采购价格（中标价）、质

量检测报告等情况，主动接受监督。校务监督委员会应加强对校

服选用、采购、质量等的全程监督。

青山湖区教育体育局

2022 年 12 月 31 日


